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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会议 
2010 年 10 月 18 日至 22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6 
国际合作，尤其侧重于引渡、司法协助和没收事宜 
国际合作，以及中央主管机关的设立与加强 

 
 
 
比利时*、以色列和塞尔维亚：决议修订草案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国际合作的条文的实施情况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 

 强调《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作为引渡与司法协助国际合作及

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的依据而具有特殊的意义，铭记开发相关工具以便利国际合

作以及加强中央主管机关的需要， 

 回顾其第 3/2 号决定，在该决定中，缔约方会议决定，国际合作问题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将是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固定成份，在其第 4/2 号决定中，缔约方会

议注意到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工作组会议就此展开了深入的实质

性讨论，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按照上述决定的要求已经开展的工作， 

 1. 请秘书处继续加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4/2 号决定提及的活动，为此除其他外应当： 

 (a) 宣传并传播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拟订的《联合国打击跨国

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实施立法指南》2；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国。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2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5.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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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分析并使用由会员国提供的介绍其如何适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3第 12、13、16 和 18 条的范例，以及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公布的引渡、司法协助和其他形式国际合作案例编目，目的是推出摘要和重

点说明最佳做法的其他工具，以便避免对充分和顺利地实施《公约》而可能构

成的障碍； 

 (c) 推动使用联合国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拟订的关于引渡和司法协助

的示范法； 

 (d) 视适用情况并根据请求提供所需的技术援助，以便确保依据《有组织

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而提出的司法协助与引渡请求的效力，包括为此而

给相关缔约国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及彼此交流信息提供便利； 

 2. 还请秘书处依照第 4/2 号决定继续并推进国际与区域合作，为此除其他

外应当： 

 (a) 在适当时为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展开合作方面的区域网络的发展提

供便利，并为所有这类网络之间的合作提供便利，目的是进一步探究可否由成

员国设想一个全球网； 

 (b) 为从业人员草拟一份实务指南，在考虑到现有研究的情况下为在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框架内有关没收事宜的国际与区域间合作提供便利； 

 (c) 拟订一份实务指南，在《有组织犯罪公约》是提出请求的法律依据的

情况下为草拟、传递和落实依照《公约》第 16 和 18 条提出的引渡与司法协助

请求提供便利； 

 (d) 根据现有案例和经验，建立一个矩阵，列出在实施《有组织犯罪公

约》第 19 条以及在确定进行联合调查的方式包括在为此设立联合调查机构方面

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并列出在这些问题上可能存在的解决办法，

包括收集在缔约国之间为此目的而订立的安排或协定的示例； 

 (e) 根据现有案例和经验，建立一个矩阵，列出在实施《有组织犯罪公

约》第 20 条和使用特别调查手段方面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和实际问题，并列出

在这些问题上可能存在的解决办法，包括为此收集缔约国之间在使用这类手段

方面的安排或协定的示例； 

 3. 请成员国及其他捐助方根据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就上文第 1 和 2 段所

述活动提供预算外资源； 

 4. 鼓励缔约国在顾及《有组织犯罪公约》各项条文所述现有合作的整个

范围的情况下，继续把《公约》用作在引渡和司法协助包括在没收方面开展国

际合作的法律依据，以便推动加深对《公约》的认识，便利针对为就通过实施

《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开展国际司法合作的中央主管机

关、法官、检察官、执法官员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各国国家

中心局的官员举办培训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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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鼓励缔约国尤其在不违反国内法的情况下： 

 (a) 努力加快引渡程序，简化《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6 条所适用的任何犯

罪方面的引渡取证要求； 

 (b) 在顾及《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6 条各项条文的情况下，在适当时寻求

订立进行或更加有效地进行引渡的双边和多边协定或安排，并实现落实或充实

《公约》第 18 条关于司法协助各项条文的目的； 

 (c) 充分实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国际合作的各项条文，除其他外尤

其注意关于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情况下建立联合调查机构的可能性（第 19
条）、在国际一级开展合作背景下的特别调查手段（第 20 条）以及没收事宜国

际合作（第 13 条）； 

 (d) 根据《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14 条的条文处置被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

产，其中将根据请求优先考虑把被没收的犯罪所得或财产返还请求缔约国，以

便它向犯罪受害人提供赔偿或将这类犯罪所得或财产返还其合法所有者，并且

将考虑为第 14 条第 3 款提及的目的订立协定或安排； 

 6. 请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报告本决议实施情况。 

 

 
 

 

 

 


